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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 

壹、計畫緣起 

依據 

落實我國長期照顧十年計畫2.0  

行政院政策宣示:將閒置空間轉型設置長照
服務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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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 

壹、計畫緣起 

社會參與與政策溝通情形 

 105年8月起赴各縣市舉辦長照十年計畫2.0說明會 

 105年10月3日邀集各縣市政府代表近200人召開行
政說明會 

 106年5月8日邀集地方政府研商前瞻計畫補助項目
基準及自籌比率會議 

 106年5月9日召開整建長照衛福據點專家學者審查
會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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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 

貳、計畫簡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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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家署 社工司 健康署 醫福會 

 計畫項目：整建長照服務據點 
 結合既有閒置或低度使用之公有空間、土地轉型設置ABC服務
據點，強化社區照顧量能，加速佈建綿密化服務網絡。 

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

部屬老人/身心障 
礙福利機構 

社區活動中心 衛生所 部立醫療機構 

其他公有空間/土地 

跨司署推動  
整建長照  
服務據點 

補助地方政府 
/公立機關構 
設置ABC據點 



衛生福利部 

貳、計畫簡介-長照資源佈建規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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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競爭型計畫審查原則：採聯合審查，以經費不重複補助為原則，優先挹注資源於不足之地區。 

3.前瞻計畫分年佈建目標： 

年度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合計 

ABC 8A-11B-107C 24A-41B-196C 40A-37B-131C 40A-35B-129C 112A-124B-563C 

數量(處數) 126 261 208 204 799 

1.ABC資源佈建規劃： 
(1)4年總體佈建3,827處。 
(2)透過前瞻計畫，運用公有館舍設置799處ABC據點 (112A-124B-563C)，完成整體佈建目標之20%，

餘80%結合長照基金及民間產業量能投入辦理。 

推動策略 106-109年目標 佈建原則 

培植A 
(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) 

469 每1鄉鎮市區至少1個 

擴充B(複合型服務中心) 829 每1個國中學區至少1個 

廣設C(巷弄長照站) 2,529 每3個村里至少1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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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瞻計畫ABC設置規劃一覽表 

據點

類型 
服務功能 空間規格 

A 

1. 提供3項以上長照服務(包含日間照顧及居家式服務) 

2. 依該區域長期照顧管理中心研擬之照顧計畫，進行協

調連結照顧服務資源。 

3. 提升區域服務能量，開創當地需要但尚未發展的各項

長期照顧服務項目。 

4. 資訊提供與宣導。 

1. 設有空間，辦理區域內資源整合、執行個案管理、跨專

業團隊聯繫會議、教育訓練。 

2. 於日間照顧中心內區隔獨立的空間，提供社區失能、失

智者及家庭照顧者多元服務。 

3. 依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標準辦理。 

B 

1. 至少提供2項長照服務 

2. 扶植C級單位發揮照顧功能，提供督導、支持與專業

技術支持 

1. 設有獨立的空間，提供社區失能、失智者及家庭照顧者

多元服務。 

2. 設有辦公空間，負責協調及輔導區域內C級據點。 

3. 依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標準辦理。 

C 

1. 預防失能或延緩失能惡化服務。 

2. 短時數照顧服務或喘息服務（臨托服務）。 

3. 營養餐飲服務（共餐或送餐） 

1. 服務對象每人應有至少3平方公尺以上活動空間。 

2. 設有無障礙出入口；不得位於地下樓層；若為2樓以上

者，需備有電梯。 

3. 廁所備應有防滑措施、扶手等裝備，並保障個人隱私。 

4. 應設有簡易廚房或備餐場地。 

5. 應配置滅火器、裝置緊急照明設備及設置火警自動警報

設備或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

貳、計畫簡介-長照資源佈建規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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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強化對地方政府宣導及溝通：業於本（5）月8日邀集各地方政府
會商，就補助經費項目及基準、自籌款比率、後續提案審查機制等

交換意見，並獲初步共識。 
二、地方政府自籌款比率：參照行政院主計總處最新公告之「各直轄

市及縣（市）政府財力分級表」訂定自籌比率如下：第1級為40%、

第2級為20%、第3級為15%、第4級為10%、第5級為5%。 
三、辦理地方政府提案說明會：預計於106年6月份辦理，並協助地方

政府提出申請。 

四、提報第一期整合計畫：請各縣市政府於106年7月份提報 

五、完成聯合審查：預定於8月份完成，核定補助經費並督請各縣市政
府積極執行。 

    參、執行情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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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執行方式 

 
審查標準 

• 依地方政府/部屬機構提報計畫進行審查。 

• 審查標準：服務需求、整體資源配置情形、服務規劃、 

     行政機制、預期效益及品質管理。 

 
行政查核機制 

• 每季督請辦理之地方政府/部屬機構回報辦理進度，俾利掌   

      握整體計畫執行情形。 

• 每半年召開聯繫會議，追蹤管考計畫執行情形，並行政協 

     助解決辦理之困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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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預期效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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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合全台799處既有閒置或低度使用之空間、土地
轉型設置長照服務資源，強化社區照顧服務量能，
佈建綿密化服務網絡，提升服務涵蓋率，滿足失
能、失智症者照顧需求，減輕家庭照顧負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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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謝聆聽 


